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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厦门市建筑施工企业信用综合评价
相关指标设置方案
一、信用评价周期及认定范围
（一）评价周期
按季度进行企业信用综合评价，根据每个季度最后一天已参评企业所有仍在有效期的信用信息（包括良好行为信息和不良行为信息），按照计分规则得出建筑施工企业的季度评价得分和相应信用等级，每季度的评价结果于下一季度第二个月的1日开始应用。首次参评厦门市建筑施工企业信用评价的企业，如有2026年3月24日前作出的信用监管行为需在2026年第一季度生效的，请在2026年4月2日前录入平台并联系我局予以审核。
（二）信用监管行为的认定范围和档次操作标准
1.C类信用监管行为采集标准按照《厦门市建设局关于印发厦门市建筑施工企业信用监管行为认定范围和档次操作标准的通知》（厦建筑〔2024〕1号）执行；P类信用监管行为采集标准按照《厦门市建设局关于印发厦门市建筑市场主体信用监管行为认定范围和档次操作标准的通知》（厦建筑〔2021〕143号）执行，其中质量安全部分按照《厦门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印发厦门市建筑市场主体信用监管行为认定范围和档次操作标准（P类，质安部分）的通知》（厦住建工〔2024〕43号）执行；合同履约和造价管理部分按照《厦门市建筑市场主体信用监管行为评价档次操作标准（P类，施工合同履约和造价管理部分）》（厦住建建筑〔2024〕94号）执行。
2.各类奖励、表彰、批评及处罚等以相关部门正式文件为准，发文日期（或批准日期）在采集评价周期范围内的予以记入，不在范围内的不予记入。
3.C1表彰部分奖项（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中国钢结构金奖、中国安装之星）有效期限由2年调整为3年。
4.C2表彰中：福建省工法、福建省地方标准以及福建省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并通过验收（承担住建部、福建省科技厅科技计划项目并通过验收;福建省住建厅、福建省交通厅科研开发项目并通过验收），同一评价周期内限生效6分。
二、信用监管行为评价(C类)得分、(P类)得分和企业监管基准分分值设置
建筑施工企业信用综合评价得分由企业信用监管行为（C类）得分满分40分、企业信用监管行为（P类）基础分55分和企业监管基准分5分。
企业监管基准分5分按照企业上一年度信用评价不良行为得分值予以赋分（按季度开展信用评价后，计取上一年度4个季度信用评价不良行为得分值的平均分）：上一年度P类得分S≥53分的，得5分；上一年度P类得分50≤S＜53分的，得4分；上一年度P类得分45≤S＜50分的，得3分；上一年度P类得分40≤S＜45分的得2分；上一年度P类得分S＜40分的得1分；上一年度未四个季度均参评的企业得3分。
三、评价方式及内容
（一）企业良好行为信息采集方式
1.由企业自行申报的良好行为信息，建筑施工企业在文书印发之日起3个月内登录综合平台如实申报，未申报或逾期申报的，不予采集认定。
2.市、区建设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评价实施单位负责填报的良好信用信息，原则上应当在文书印发之日起3个月内完成采集，企业无需另行填报。所涉的文书由其他部门作出的，评价实施单位原则上应当在收到相关文书的3个月内纳入信用评价。
（二）不良信用信息采集方式
1.市、区建设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处理）符合评价标准的，应当按照“谁作出、谁采集”原则，在作出文书之日起3个月内采集。所涉的行政处罚（处理）由其他行政机关作出的，评价实施单位应当在收到相关文书的1个月内纳入信用评价。
2.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作出的行政处罚、通报、曝光等处理，以及人民法院作出生效的判决文书或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书符合监管行为评价标准的，建筑施工企业在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20日内登录综合平台如实填报，并上传相关文书。建筑施工企业按时申报的，按规定的扣分值扣分执行。在文书印发之日起两年内，一经发现建筑施工企业未按时申报的，由市建设主管部门直接采集并按规定的扣分项记入2次。
（三）信息审核管理
1.企业自行申报的良好、不良信用信息，由评价实施单位在受理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完成核对。符合评价指标规定的，纳入综合平台公示。
2.采集的信用信息的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自公示结束的次日起生效。
四、信用监管行为信用专项类别权重设置
工程质量管理类别的权重为30%、安全生产管理类别的权重为25%、文明施工管理类别的权重为10%、建筑市场管理类别的权重为25%、社会责任类别的权重为10%。
五、企业信用监管行为（C类）的档次和得分值限定
良好行为分为C1-C4档次，具体分值如下表：
	良好行为档次
	C1部级表彰
	C2省级表彰
	C3市级表彰
	C4区级表彰

	各档加分值
	30
	20
	10
	5


C1-C4各档次表彰满分值限定为15分，即单个档次得分超出15分的以15分计算，信用监管行为（C类）得分总分超过40分的按40分计算。
六、企业信用监管行为（P类）的档次和扣分值
信用监管行为分为P1-P6档次，具体分值如下表：
	不良行为
	行政处罚类
	非行政处罚类

	不良行为
档次
	P1
很严重
	P2
较严重
	P3
严重
	P4
中等
	P5
一般
	P6
轻微

	各档
扣分值
	55
	45
	35
	25
	10
	5


七、信用评价等级分布方案
（一）施工总承包系列
施工总承包企业按照企业信用综合评价得分情况，企业信用得分≥70分的，信用综合评价等级为A级；70＞企业信用得分≥62分的，信用综合评价等级为BB+级；62＞企业信用得分≥57分的，信用综合评价等级为BB-级；企业信用得分<57分的，信用综合评价等级为C级。
（二）专业承包系列
专业承包企业按照企业信用综合评价得分情况，企业信用得分≥65分的，信用综合评价等级为A级；65＞企业信用得分≥61分的，信用综合评价等级为BB+级；61＞企业信用得分≥57分的，信用综合评价等级为BB-级；企业信用得分<57分的，信用综合评价等级为C级。
八、有关信用评价扶持措施
符合信用扶持政策的企业应当参与厦门市建筑施工信用综合评价，经评价后其信用综合评价等级低于相关扶持政策文件的扶持标准的，按扶持标准进行认定调整。
细化《厦门市建设局关于促进建筑业企业跨越发展的若干措施》（厦建规〔2022〕4号-筑）规定：1.对于企业上年度建筑业产值达到50亿元的，直接核定2026年四个季度信用评价分数为70分，每增加2.5亿元再加1分，最高不超过90分；2.企业晋升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的，直接核定2026年四个季度信用评价分数为70分，企业晋升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的，直接核定2026年四个季度信用评价分数为90分。
九、其他事项
（一）企业参评资质认定。企业参评资质由企业负责及时更新并确保真实、有效。企业可自主选择参加施工总承包或专业承包系列信用综合评价。
（二）信用综合评价得分最终计算结果保留小数点后3位数。
（三）联合惩戒措施。在信用评价周期内，企业被纳入厦门市建筑市场“严重失信名单”管理的、企业或企业法定代表人（含主要负责人）被各级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限制企业信用综合评价等级为C等级。被限制信用综合评价等级的企业，在整改纠正后，退出厦门市建筑市场“严重失信名单”、企业或企业法定代表人（含主要负责人）不再被各级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可提出恢复信用综合评价等级。
（四）评价结果应用范围。“施工总承包系列”综合评价结果可在“专业承包系列”中应用，“专业承包系列”综合评价结果仅在“专业承包系列”中应用。

